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晟新材”）

9,990.00万元

136,735.89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星铝业”）

5,500.00万元

118,930.15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已发生）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万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324,283.71

48.62
□对外担保余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联晟新材日常经营需要，需向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国

家开发银行”）申请借款等，公司近日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保证合同》，约

定公司为联晟新材提供金额为人民币9,990.00万元的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均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本次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为满足五星铝业日常经营需要，需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等，公司近日与工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

为五星铝业提供金额为人民币5,500.00万元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均为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本次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2025年 5月 20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本次担保在

年度股东会授权额度范围内，由公司董事长对该担保事项进行签批及签署相关担保文

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江苏鼎胜新能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三）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鼎胜新材持股100%
黄寿志

911505000755660414
2013年08月13日

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市铝工业园区B区西侧

壹拾捌亿伍仟伍佰伍拾叁万零壹佰零柒元叁角叁分（人民币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铝、铝合金板、铝带、铝卷材、铝涂覆材料、铝材的深加工、
生产、销售；机电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3月 31日/2025年 1-3月
（未经审计）

579,950.87
372,432.54
207,518.34
380,774.04

2,941.48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593,120.32
388,543.46
204,576.86

1,154,434.90
10,329.13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鼎胜新材持股100%
王诚

91330110662333090K
2007年06月21日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瓶窑村

5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生产、销售：宽幅铝箔产品，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用基材，钎焊铝箔，润滑油，涂碳铝箔；货物
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3月 31日/2025年 1-3月
（未经审计）

499,568.44
333,401.51
166,166.93
144,935.60

2,533.77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
计）

434,655.21
271,022.06
163,633.16
450,679.46

9,912.4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联晟新材向国家开发银行担保事项
1、担保人：鼎胜新材
2、被担保人：联晟新材
3、债权人：国家开发银行
4、担保方式：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担保额人民币9,990.00万元

6、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7、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

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卖费、送达费、保全

保险费、翻译费、公告费、鉴定费及其他费用，根据法律法规、生效的判决、裁定或裁决应由

贷款人承担的除外）等；借款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二）公司为五星铝业向工商银行担保事项

1、担保人：鼎胜新材

2、被担保人：五星铝业

3、债权人：工商银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最高担保额人民币5,500.00万元

6、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7、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

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

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

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长期借款再融资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

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

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担保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联晟新材、五星铝业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

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

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目前子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

到期债务，上述担保风险可控。本公司未有与证监会公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8号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本次担保不

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提交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约为 324,283.71万

元，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约为324,283.7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48.62%。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876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3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3.58元/股（含）。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回购提议人在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如若上述主体后续拟实施股份减持计
划的，相关方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

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

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可能存在导致本次回
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议及审议情况
2025年4月21日，公司收到董事长王彤宙先生《关于提议中国交建回购公司部分A股

股份的函》，提议公司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交建关于计划回购增持的提示性公告》。

2025年 5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国交建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交建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6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A股

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中国交建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回购的条件，提议时间和程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时间和程序等均符合《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的相关
规定。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
按照公司估值提升计划及市值管理方案，为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有效增强投资者信

心，进一步稳定及提升公司价值，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司部分A股股
份。本次回购完成后，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实施

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
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回购方案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

变更或者终止的，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将根据股东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进行。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

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
回购股份数量：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4,545万股，

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 13.58元/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按照本次回购
金额上限人民币10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9,091万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13.58元/股，
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6%。

本次回购具体的回购资金总额、数量及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本次回购完毕或本
次回购实施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
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即13.58元/股。
（七）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4,545万股，回购价格上限不高

于13.58元/股；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亿元测算，回购数量约为9,091万股，回购价
格上限不高于13.58元/股。

股份
类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股份
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112,900,000

16,165,711,425

16,278,611,425

比例（%）

0.69

99.31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

股份数量
（股）

112,900,000

16,120,256,880

16,233,156,880

比例
（%）

0.70

99.30

100.00

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

股份数量
（股）

112,900,000

16,074,802,334

16,187,702,334

比例
（%）

0.70

99.30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后续实际实施情况为
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
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良好。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8,582.7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678.15亿元，货币资金为1,424.81亿元，回购资金
总额上限分别占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货币资金的比例为0.05%、
0.21%和0.70%，占比较低。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综合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发展
战略等因素，本次回购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
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
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
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
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
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进行内幕交易
及市场操纵的行为，在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计划。

（十一）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
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回购提议人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暂无减
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上述人员或控股股东未来在上述期间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将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回购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

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截至《中国交建关于计划回购增持的提示性公告》披露
日，回购提议人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后续若有增减持公司股份
的计划，将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将在回购完成后，根据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十四）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及持续

经营能力。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
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有序、高效协调回购股份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

范围内，由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
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
授权人士对本次回购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按照《公司法》的
要求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通知债权人并公告，
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进行修改，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
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5.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
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因素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6.授权董事会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7.依据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

次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上述授权事项中，除第5项授权及其他法律法规、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或《公司章程》有
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授权范围及
有效期内具体处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因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

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可能存在公司债权人要求公

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

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则可能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根据规则变更或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则可能存在导致本次回
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相应条款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

购专用账户，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6475993
（二）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出

现上述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施，公司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5-03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B5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451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25-026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
年6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融汇898创意园1号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志兰女士。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46名，代表股份总数为 169,290,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8.545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
名，代表股份总数为167,96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8.2432%；通过网络投票股

东144名，代表股份总数为1,32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020%。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和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4人，代表股份

总数为1,32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02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

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144人，代表股份总数为1,32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3020%。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8,82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0%；

反对4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弃权3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1613%；反对 42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607%；弃权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780%。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8,82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70%；

反对422,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6%；弃权3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8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5.1613%；反对 42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607%；弃权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780%。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8,831,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89%；

反对41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7%；弃权3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8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026％；反对4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1.6194％；弃权 3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0％。

该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8,8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27%；

反对39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36%；弃权7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祝佳瑶、王译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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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5年6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了查询业务申请，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 2024年 12月 13日至 2025年 6月 1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

确认，并取得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

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2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上述激励对象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筹划、论证及决策工作，其在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个人基于对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

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

外，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本次核查结论

经自查，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充分必要的

保密措施，严格限定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

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未发现存在泄露内幕信息的情

形。在自查期间，公司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

合《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家汇路560号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91
225
66

589,507,861
544,367,079
45,140,782

50.9779
47.0743
3.9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春林先生主持，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叶小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沈清女士、监事张彤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
3、董事会秘书虞斌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11,593
45,131,082

588,742,675

比例（%）

99.8612
99.9785
99.8702

反对

票数

735,286
9,300

744,586

比例（%）

0.1351
0.0206
0.1263

弃权

票数

20,200
400

20,600

比例（%）

0.0037
0.0009
0.003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20,092
45,131,082

588,751,174

比例（%）

99.8628
99.9785
99.8716

反对

票数

728,586
9,700

738,286

比例（%）

0.1338
0.0215
0.1252

弃权

票数

18,401
0

18,401

比例（%）

0.0034
0.0000
0.003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10,692
45,131,082

588,741,774

比例（%）

99.8611
99.9785
99.8700

反对

票数

428,986
9,700

438,686

比例（%）

0.0788
0.0215
0.0744

弃权

票数

327,401
0

327,401

比例（%）

0.0601
0.0000
0.055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11,792
45,131,082

588,742,874

比例（%）

99.8613
99.9785
99.8702

反对

票数

418,086
9,700

427,786

比例（%）

0.0768
0.0215
0.0726

弃权

票数

337,201
0

337,201

比例（%）

0.0619
0.0000
0.0572

4.0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585,392
45,131,082

588,716,474

比例（%）

99.8564
99.9785
99.8658

反对

票数

444,386
1,400

445,786

比例（%）

0.0816
0.0031
0.0756

弃权

票数

337,301
8,300

345,601

比例（%）

0.0620
0.0184
0.0586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03,992
43,869,382

587,473,374

比例（%）

99.8598
97.1835
99.6549

反对

票数

377,386
1,271,400
1,648,786

比例（%）

0.0693
2.8165
0.2797

弃权

票数

385,701
0

385,701

比例（%）

0.0709
0.0000
0.0654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监事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590,892
45,131,082

588,721,974

比例（%）

99.8574
99.9785
99.8667

反对

票数

415,686
9,700

425,386

比例（%）

0.0764
0.0215
0.0722

弃权

票数

360,501
0

360,501

比例（%）

0.0662
0.0000
0.0611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60,392
45,091,682

588,752,074

比例（%）

99.8702
99.8912
99.8718

反对

票数

363,286
1,000

364,286

比例（%）

0.0667
0.0022
0.0618

弃权

票数

343,401
48,100

391,501

比例（%）

0.0631
0.1066
0.0664

8、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43,614,092
45,091,282

588,705,374

比例（%）

99.8617
99.8903
99.8639

反对

票数

425,586
9,700

435,286

比例（%）

0.0782
0.0215
0.0738

弃权

票数

327,401
39,800

367,201

比例（%）

0.0601
0.0882
0.0623

9、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B股

同意

票数

543,626,692
45,091,282

比例（%）

99.8640
99.8903

反对

票数

403,086
9,700

比例（%）

0.0740
0.0215

弃权

票数

337,301
39,800

比例（%）

0.0620
0.0882

普通股合计： 588,717,974 99.8660 412,786 0.0700 377,101 0.06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01
4.02
5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年度财务决算

2025年度财务预算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监事
薪酬情况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
告

同意

票数

49,937,028
49,945,527
49,936,127
49,937,227
49,910,827
48,667,727

49,916,327

49,946,427

49,899,727

49,912,327

比例（%）

98.4908
98.5076
98.4890
98.4912
98.4391
95.9874

98.4500

98.5094

98.4173

98.4421

反对

票数

744,586
738,286
438,686
427,786
445,786

1,648,786

425,386

364,286

435,286

412,786

比例（%）

1.4685
1.4561
0.8652
0.8437
0.8792
3.2519

0.8390

0.7185

0.8585

0.8141

弃权

票数

20,600
18,401

327,401
337,201
345,601
385,701

360,501

391,501

367,201

377,101

比例（%）

0.0407
0.0363
0.6458
0.6651
0.6817
0.7607

0.7110

0.7721

0.7242

0.74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晨 纪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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